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补充计划参评提交材料说明

1.
此次参评的论文和科研成果，在读期间已经获得过国家奖学金的论文和成果不得再次参评，同一论文不得给不同的参评者使用。对于论文的作者排序，我们按照《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暂行规定》的要求，对于导师排名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的学术论文，且第一作者单位、第二作者单位、通讯作者单位均为南方医科大学所属单位的情况下，才可视同为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如果SCI收录文章共同一作非其导师的情况下，则以该文章的影响因子数折半计分。所有的论文都需要有全文复印件和电子扫描件。
2.个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并写上个人手机号码（提交给省教育厅用以评审通过后银行转账打入奖学金需要）。

3.六级成绩单复印件。

4.填写附件的3个表格：《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补充计划申请审批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补充计划获奖学生个人信息表》、《南方医科大学国家奖学金补充计划参评一览表》。其中 申请审批表 不可更改格式，必须一式三份 正反面打印，学生个人及推荐人签名部分都需要黑色钢笔手写。

5.有参与国家科研课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者各项先进荣誉称号等的同学，建议可以提交相关材料的复印件用以佐证。这些材料在大学最终评定会议上由专家进行审议的时候可以用以参考。

以上全部材料，都需要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电子版材料请打包好发送到:fenweihui@qq.com，邮件标题请署名：某某级-姓名-硕士/博士-参加补充计划评审
纸质版材料请快递至以下地址（需在10月11日前送达）：
广州市 海珠区 工业大道 珠江医院 旧住院部 学生处 郑老师（请快递员交收发室）， 联系电话 020-616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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